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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 

及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杭州热威

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威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

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82号），公司于2023年8月

30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2,423.10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1,860.4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0,562.7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9月5日全部到账，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3〕477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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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万元） 

1 
年产 4,000 万件电热元件生产线扩建

项目 
安吉热威 54,289.65 45,568.18 

2 

杭州热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500 万台新能源汽车加热管理系统加

热器项目 

热威汽零 28,662.97 24,089.17 

3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热威股份 6,315.98 6,315.98 

合计 89,268.60 75,973.32 

三、本次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相关情

况说明及原因 

（一）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说明 

本次拟进行调整的募投项目为“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根据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本项目研发方向包括“催化还原技术尿

素传感器管件及其加热应用研究”、“高性能节镍电气元件材料开发研究”、“基于

环氧树脂的耐高温防腐防垢涂料制备”、“柔性电路集成及其加热器应用研究”以

及“热流道系统在注塑机产品领域应用研究”，截止目前本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2,131.41万元。 

现拟对本项目研发方向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原规划研发方向 是否调整 调整后研发方向 调整情况 

1 
催化还原技术尿素传感器

管件及其加热应用研究 
是 - 

终止该领域的

研发 

2 
高性能节镍电气元件材料

开发研究 
否 

高性能节镍电气元件材料

开发研究 

保持原有研发

方向 

3 
基于环氧树脂的耐高温防

腐防垢涂料制备 
是 加热器表面处理技术研究 

扩大原有研发

范围，丰富研

发内涵 

4 
柔性电路集成及其加热器

应用研究 
是 膜加热器材料及应用研究 

扩大原有研发

范围，丰富研

发内涵 

5 
热流道系统在注塑机产品

领域应用研究 
否 

热流道系统在注塑机产品

领域应用研究 

保持原有研发

方向 

6 - 是 陶瓷类加热器的研发 新增研发方向 

7 - 是 半导体设备加热技术研究 新增研发方向 

基于以上募投项目实施内容的调整，公司将同步对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

进行调整，即总投入金额维持不变，对项目中的“办公场地费用”、“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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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费”、“研发费用/实施费用”进行调整，其中办公场地费用调增200.00万元，

设备投资调增764.80万元，预备费调增9.70万元，研发费用/实施费用调减974.50

万元。具体内部投资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变更前投资金额

（万元） 

调整金额 

（万元） 

调整后投资金额

（万元） 

1 办公场地费 1,250.00 200.00 1,450.00 

2 设备投资 819.50 764.80 1,584.30 

3 预备费 103.48 9.70 113.18 

4 研发费用/实施费用 4,143.00 -974.50 3,168.50 

合计 6,315.98 - 6,315.98 

（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调整系根据下游市场需求以及行业

技术发展变化，结合公司自身技术研发需求进行相关规划，具体变更原因如下所

示： 

序号 
调整前研发方

向 

调整后研发

方向 
调整原因 

1 

催化还原技术

尿素传感器管

件及其加热应

用研究 

终止 

下游应用领域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技术前景吸引力

下降，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效果，终止该研

发方向投入。 

2 

基于环氧树脂

的耐高温防腐

防垢涂料制备 

加热器表面

处理技术研

究 

功能性涂料及表面处理工艺相关领域发展前景良

好，在原有研发方向上进一步扩大研发范围，变更

后拟对多种材料及工艺进行技术研发，期望通过改

善加热器表面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从而提高其热交

换效率、耐腐蚀性、耐磨性、防垢能力和整体的使

用寿命，进一步增强公司未来技术储备。 

3 

柔性电路集成

及其加热器应

用研究 

膜加热器材

料及应用研

究 

膜加热器包括厚膜加热器和薄膜加热器，在集成电

路、军工、航天航空、医疗器械、可穿戴设备等新

兴领域中具有较好应用前景。本项目调整后拟对上

述膜加热器领域内高性能绝缘、导电和发热材料进

行研究，并进一步扩宽该产品的下游应用场景，为

公司未来新产品的开发及应用提供技术储备。 

4 - 
陶瓷类加热

器的研发 

陶瓷加热器是一种高效、热分部均匀的电加热器，

具有耐高温、优越的机械性能、特殊的电性能和较

高的抗化学腐蚀性能等优点，具有广泛的下游应用

空间，通过该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够进一步丰富公

司产品组合，拓展下游市场覆盖面。 

5 - 

半导体设备

加热技术研

究 

本项目拟针对半导体设备应用场景，研发高效、稳

定的加热技术，开发高精度、智能化的温度控制系

统，进一步加强公司技术储备。 

在内部投资结构调整方面，基于上述研发方向的变化，公司对研发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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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投入的资源要素进行了重新评估，随着近年来工程成本以及人力成本的上升，

需加大研发场地、研发软硬件等资本性支出，并提高研发人员薪资水平，增强对

专业技术研发人员的吸引力，因此对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上述调整。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对公司的影

响 

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是基于公司实际

业务发展需求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及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效果，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发展的需要。 

五、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调整系基于下游市场需求以及行业技术发展变化，公司自身技术研

发需求进行相关规划等综合因素进行了谨慎、充分的研究论证做出的。但均是基

于当前的市场环境、技术发展趋势等因素所进行的分析论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过程中，存在如市场需求风险、技术迭代风险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可能存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等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利用自身经验及优势，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强化

项目计划管理及风险控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六、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有关部门审

批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事项不涉及向有关部门重新备案、审批。 

七、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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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中的研发方向进行调

整，并同意将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八、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专项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有利于公司

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

部投资结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事项是公司根据下

游市场需求以及行业技术发展变化做出的安排，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

—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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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热威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周  舟  田  稼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